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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与应急法制探讨( 笔谈)

主持人: 莫于川教授
主持人的话: 频频发生的校园安全突发事件，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构成极大的威胁。虽然

校园安全突发事件频繁发生后的非常态管理体现了政府对突发事件应对与善后工作的决心，但如果

不能形成常态与非常态相结合制度下的长效机制，还是难以摆脱突发事件频发、疲于应急的被动局

面。因此，应当积极推动由对突发事件的传统型的非常态管理到常态管理、常态与非常态相结合的管

理机制、制度建设与法制保障的回归，实现校园安全工作与危机管理的超越与提升。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 要深入开展平安校园、文明校园、绿色校园、和谐

校园创建活动; 要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完善学校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妥善处置各种事端;

要建立健全安全保卫制度和工作机制，完善人防、物防和技防措施; 要加强师生( 特别是中小学和幼

儿园的师生、幼儿) 的安全教育和学校安全管理，提高预防灾害、应急避险和防范违法犯罪活动的能

力; 要加强校园和周边环境治安综合治理，为师生创造安定有序、和谐融洽、充满活力的工作、学习、生
活与成长环境。这为学校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与应急法制建设指明了方向。

我认为，解决校园安全问题，其基本路径在于: 通过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制的建立健全、机制的良

好运行、法制的有力保障、预案的不断完善( 良善的“一案三制”) ，逐步提高各类学校的应急管理能

力，实现学校安全制度建设和常态管理与非常态管理的平稳衔接和可持续性发展; 而且通过加强政民

合作( PPP) 与综合治理，也即公众参与、政民合作、共同治理形成更大的合力，推动学校应急管理能力

的系统提升，体现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制的调整健全、机制的良好运行、法制的有力保障、预案的不

断完善。这里发表的一组探讨文章，为提升学校应急管理能力提供了初步的参考意见，有助于把应急

管理措施由不断的“亡羊补牢”变成“未雨绸缪”、“有备无患”，由突发事件发生后被动的紧急处置、
专项整治演进为制度建设、法制保障、多态管理的良性循环，通过机制创新、制度创新来完善学校突发

事件应急管理，建立起校园安全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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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平安校园、和谐校园建设的法治路向
———兼谈学校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与应急法制研究的背景

莫于川

( 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872)

突发校园安全事件不断刺痛着人们的心，绷

紧了人们的神经。例如，2010 年 11 月 29 日 11
点 50 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市第五小学

课间操期间学生下楼时，由于前面一名学生摔

倒，造成踩踏事故，致使 41 名学生受伤，其中重

伤 7 人、轻伤 34 人。11 月 30 日，教育部办公厅

发出了《关于近期一所小学发生拥挤踩踏事故

的紧急通报》。通报强调，各地教育部门要迅速

将此次事故通报到本行政区域内所有学校和全

体师生，使每所中小学和每个学生从这次事故中

汲取教训，以引起高度重视，防止类似事故再次

发生; 并提出如下要求: 强化学生集中上下楼梯



时的安全管理，迅速组织一次安全检查，立即开

展一次安全教育。又如，2010 年 10 月 9 日下午

3 时许，湖南省宁乡县城北中学老师邓某驾驶她

的本田思域车从学校操场开至花坛旁，准备取东

西外出。此时，操场上 C339 班的学生正在上体

育课，慌了神的邓某误将油门当做刹车急踩，酿成

了 6 名学生受伤的事故。肇事女司机邓某系该中

学班主任、特级教师，驾龄 6 个月。事故发生后，

该中学加强了校园安全管理，对 3 个校区、370 名

教师和 6 000 余名学生进行了校园安全教育。
曾记得，在 2010 年 3 月至 5 月间的短短 50

天内，全国多个地方接连发生校园安全事件: 福

建省南平市实验小学持刀行凶事件，广西合浦县

西场镇西镇小学凶杀事件，湛江雷州市雷城第一

小学砍伤学生事件，江苏泰兴中心幼儿园砍杀幼

儿事件，山东潍坊尚庄小学砸伤学生事件，陕西

省南郑县圣水镇幼儿园砍杀事件……这一系列

恶性事件发生后，有关政府部门采取了有力的整

顿措施，而且在此之前，由于校园安全事件的发

生，有关政府部门也已采取过诸多整治措施，但

是，为何至今学校安全事故仍然在不断地上演?

面对新的事故发生后的新一轮措施，我们应该深

深地反思: 逝去的生命和无数的鲜血、泪水能否擦

亮我们的眼睛? 如何才能实现学校安全工作的标

本兼治，建设起平安校园、和谐校园? 什么措施才

是真正的治本之策与长效机制? 为此我们怎样追

求法治保障? 这些问题值得深入分析讨论。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我国已进入改革发

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

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
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

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我

国目前处于突发公共事件的高发期，而且很长时

期都将面临突发公共事件带来的各种严峻考验。
转型时期突发事件管理机制的不足，使得最应受

到保护的儿童和青少年，成为社会矛盾与冲突的

发泄口与牺牲品，这会加剧社会的不稳定。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指

出，“切实维护教育系统和谐稳定。加强和改进

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深入开

展平安校园、文明校园、绿色校园、和谐校园创建

活动。重视解决好师生员工的实际困难和问题。

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完善学校突发事件

的应急管理机制，妥善处置各种事端。加强校园

网络管理。建立健全安全保卫制度和工作机制，

完善人防、物防和技防措施。加强师生安全教育

和学校安全管理，提高预防灾害、应急避险和防

范违法犯罪活动的能力。加强校园和周边环境

治安综合治理，为师生创造安定有序、和谐融洽、
充满活力的工作、学习、生活环境。”尽管校园安

全工作受到各方高度重视，教育部多次下发紧急

通知，把维护校园安全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

务”，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协调地方财政加大投入力

度，为中小学配备专职保安人员，安装监控报警设

备，协调公安部门在校园周边治安复杂地区设立

警务室或治安岗亭，成立校园安全工作小组，开展

专项整治行动。这种学校突发事件发生后的非常

态管理，体现了各级政府对突发事件应对与善后

工作的力度与决心。但是，如果不能形成常态制

度下的长效机制，还是难以摆脱突发事件频发、疲
于应急的被动局面。由对突发事件的非常态管

理，到常态管理、制度建设与法制保障的回归，可

谓校园安全工作与危机管理的超越与提升。
学校发展要坚持“教育以育人为本，以学生

为主体，办学以人才为本，以教师为主体”的理

念，不断树立“教师、学生”的主体地位。学校在

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始终要尊重师生的主体地

位。如果突发事件在校园发生，作为校方，不能

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控制突发事件，不能有效保护

师生的利益，使师生的人身和财产受到伤害，就

无法体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供不了

学校对“个体”的必要关心，更重要的是无法对

个体权益进行保障，无法实现国家对公民的生存

照顾。学校要落实科学发展观，保证师生根本利

益，就必须在制订发展计划时，具有前瞻性，充分

考虑到有利和不利因素，始终关心、维护和保证

师生基本权益的实现，时时处处做到一切为了师

生，适时进行学校突发事件应急管理。
近年来，每当一起校园安全事件发生，都会

伴随着当地政府乃至整个教育界的“大反省”和

“大问责”: 黑板报墙体倒塌导致学生受到伤害

后，政府部署开展校园安全大检查; 踩踏事故发

生导致学生伤亡后，教育部门试行错峰放学和紧

急疏散演练; 学生被绑架案件发生后，公安部门开

始在校园周边增加警力。针对一些地方接连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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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伤害学生和幼儿的突发安全事件，公安部召开

紧急视频会议，下发紧急通知，部署全国公安机关

坚决严厉打击侵害师生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进

一步加强学校和幼儿园的安全保卫工作。①

为何良好的构想和周到的工作部署并不能

起到根本的预防作用、达到预想的社会效果? 其

中最关键的一项疏漏，恐怕是危机管理机制和应

急法制的薄弱甚至缺失。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在于学校应急能力的提高以及突发事件管理制

度的建立、机制的良好运行与法制的有力保障。
系统深入的研究成果，能为切实提高学校应急能

力提供理论指导，有利于将学校突发事件的应对

措施由“亡羊补牢”变成“未雨绸缪”，由突发事

件发生后的紧急治理、专项整治发展为制度建

设、法制保障与常态管理的良性循环。
与一般领域的应急管理研究相比，学校这个

特殊领域的应急管理机制研究非常薄弱，缺乏能

够科学地指导学校提高应急能力、健全应急管理

机制的系统理论，体制、机制与制度的构建不能

及时跟进。以往这方面的研究视角比较窄，大多

是从某个局部出发，研究采取何种措施来应对。
在校园安全频现危机的今天，缺乏系统的理论指

导与体系架构，难免导致校园治理“一事一改”的

短促突击对策，治标不治本。在国内外应急管理

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应当针对学校这一特殊

领域，进行全面、系统和有重点的基础性研究，为

社会组织参与平安校园、和谐校园建设，为各类教

育法律法规以及各类软法的积极运用，为学校应

急能力的切实提高和学校应急管理机制的有效运

转，提供科学理论支持，指明制度建设路向。
下面几篇短文由我指导年轻学者撰写，多数

作者曾经或正在学校工作，对于校园安全问题给

予长期关注，具有独到见解。几篇短文从多个角

度分析了校园安全事件存在的问题，着力于学校

突发事件发生后的运行机制研究，重点对预防机

制、预警机制、预控机制进行深入研究，不仅着眼

于如何有效预防与控制突发事件的发生，而且为

防范突发事件提出了完善公众参与和法制保障

机制的具体建议。通过建立健全有关体制、机制

和制度，认真完善各类应急预案，实现危机管理

的常态化、规范化和高效化，有效维护各级各类

学校的稳定和谐，为师生创造安定有序、和谐融

洽、充满活力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环境，从而实现

构建平安校园、和谐校园、和谐社会的目标。

建立学校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的

现实困境与制度进路

梁 爽

( 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872)

一、学校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

亟待建立

2010 年 3 月至 5 月，在短短 50 天内，连续发

生了六起学校安全恶性事件，从福建南平小学惨

案到陕西省南郑县圣水镇幼儿园砍杀事件，脆弱

生命的消逝不仅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与恐

慌，而且使全国陷入了对学校安全的反思之中。
一系列事件发生后，中央及各级政府的反应是迅

速的，不仅国家领导人召开全国综治维稳工作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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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切实加强学校安全防范工作，公安部提出要求: 各地公安机关要立即会同教育行政部门对校园内部安全隐患逐校进行拉

网式排查，对发现的突出问题迅速落实整改措施，彻底消除隐患。同时强调突出抓好六项工作，包括: 第一，组织派出所民警、交警、巡
警、特警加强对校园及其周边的治安巡逻，加大巡逻盘查力度。第二，在治安情况复杂的学校门口设立专门警务室，或依托学校门卫

室设置治安岗亭，及时处置校园及周边发生的治安问题。第三，督促学校严格门卫查验制度，严防不法分子混入校园。第四，指导学

校在大门等重点部位安装监控报警设备，制定应急处置预案。第五，发挥公安民警担任学校法制辅导员的作用，提高广大学生的防范

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第六，督促指导学校建立健全保卫组织、配备专业保安力量和必要的防护装备，加强校园内部的巡逻守护。
作者简介:梁爽( 1981 － ) ，女，山东济南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从事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研究。


